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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人
燒
臘
商
會
主
帝
蘇 

成
坤
，
副
主
席
林
彬
借
同
中 

華
文
化
中
心
籌
建
會
及
華
埠 

業
主
商
人
會
代
容
周
衛
賢
， 

前
昨
兩
日
同
往
市
府
向
南
生 

有
關
當
局
交
涉
，
據
理
力
爭 

，
經
獲
衛
生
局
主
任
大
衛
摩 

根
答
允
，
取
消
對
誤
六
家
韋 

商
燒

le 
不
合
法
例 Z
控
告
。 

今
後
華
商
！8  

»

，
亦
不
固
定 

限
制
須
放4
一
百
四
十
度
保 

暖
器 
免
致
損
失
原
味
及
影 

響
傳
統
文
化
。
同
時
華
商
亦

(
準
盛
，・
美
聯
耐
電)
柬
局
形
勢
殖
化 

，
眾
游
兵
臨
讶
邊
城
卜
，
美
總
統
匿
臣
上
冃 

曾
在
加
恻
「
西

85

白
宮
」
約
見
中
國
駐
美
聯 

絡
處
主
任
黃
鎭
將
軍
，
就
柬
局
交
換
意
見
， 

當
時
卽
傳
美
總
統
可
非
再
尔
其
顧
問
基
辛
格

博
士
飛
往
北
京
一
行
，
名
目 
係
欲
進
謁
中 

88
41 
理
周
恩
來
，
但
實
際
，
乃
欲
央
託
周
氏

一 
代
爲
安
排
，
冀
能
與
束
埔
寨
在
北
京
流
亡
政 

一 
府
領
袖
施
漢
諾
王
子
，
進
行
一
次
談
判
，
共 

謀
解
决
柬
局
。

基
辛
格
以
施
漢
諾
正
子
旣
拒
晤%

，
此 

一 
時
飛
往
北
京
亦
殊
無
何
意
義
，
聞
經
决
定
改 

( 
變
計
劃
，
靜
観
時
局
變
演
，
再
作
議
處
。 

又
華
頓
頓
現
傳
如
基
辛
格
延
期
或
取
消 

北
京
之
行
，
政
府
可
能
請
求
參
院
民
主
富
議 

i  
長
曼
斯
裴
親
自
出
馬•
縁
因
曼
於 
一 
九
六
九

(
雲
為
華
特
訊
)
雲
高
華
市
府
衛
生
部 

門
當
局
曾
指
責
唐
人
埠
六
華
商
燒
臘
製
售
， 

有
違
衛
生.
法
例
之
處
，
引
起
- 
場
糾
紛
。
華 

一
商
方
面
至
爲
焦
急
，
商M
妥
善
辦
法
。

癸
丑
年
六1
(

廿
八 

t
e
r
m

**WM 

医
俄
统

ST  

我
施
除
知

&

樂
意
随
時
輿
衛
生
局
商
量
改
進
，
便
其
善
美 

如
此
，

前
原
擬
匕
月
卅
一
日
市
議
會 

舉
行
公
聽
會 
一 
節
，
亦
因
此
而
取
消
，
一 
埸 

蓬
商
燒
臘
風
波
，
又
告
/
滿
解
决
。 

陶

杜

十

月

中

訪

北

京

年
前
注
金
邊
唔
見
施
漢
諾
干
子
時
兩
人
頗
自

今
陰
晴
不
定 
明
陽
光
較
暖 

高
温
度
七
五 
e
温
度
五
五 
(
交
情
，
其
言
或
比
較
爲
施
漢
諾
干
子
所
接
納

美廣播公司董事長訪華達成協議
・

Tl^l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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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紐
約
廿
匕
日
路
透
社
電)
據
美
南
廣
播
公
司
今
日
在
此
間
宣
佈
：
該
公
司
昨
(
星
朗 

四
)
已
與
中
國
「
中
央
廣
播
局
」
達
成 
一 
項
協
定
，
彼
此
廣
泛
交
換 
一 
般
電
視
新
聞
片
及
紀 

錄
片
，
包
括
體
育
新
聞
，
人
物
速
寫
等
有
關
資
料
。

駭
项
鹿
議
係
由
美
國
廣
播
公
司
董
事
長
龍
納
戈
登
森
，
在
北
京
以
中
國
中
央
廣
播
局
副 

局
長
奏
周(
譯
音
)
，
共
同
簽
訂
。
該
公
司
更
定
今
年
九
月
間
開
始
，
遣
派
一 
支
新
聞
攝
影

隊
赴
訪
中
國
。

同
時
秦
氏
已
獲
敌
公
司
邀
請•
帶
同
電 

視
技
術
人
員
，
到
美
國
參
觀
鼓
公
司
在
各
地 

之
設
備
，
舞
商
談
彼
此
有
關
之 
一 
般
問
題
。 

美
國
廣
播
公
司
之
攝
影
隊
，
如
獲
長
期

第

二

批

太

空

人

出

發
 

明

日

赴

太

空

實

驗

站
 

《
美
佛
州
加
納
維
拉
角
美
聊
右
電• 
第 

二
批
準
備
升
空
前
往 
一。太
空
實
驗
站 
一 繼
續 

工
作
之
太
空
人
锦
恩 

加
申
屋
博
士
，
及
雷 

斯
瑪
等
三
人
，
其
所
乘
搭
之
「
太
陽
神
」
號 

火
箭

1»
船
已
作
充
份
的
準
備
，
將
於
明
日
一 

星

期

六

雲
6
華
畤
匐
，
上
午 
時
十
一 

分
鐘
開
始
發
射
，
叮
往
距
離
地
球
上
空
二
百 

七
卜
哩
之 
太
空
實
驗
站J
，
而
且
此
次
係 

計
制
逗
留
五
卜
六
天
之
久
，
比
上
次
第
一 
批 

逗
留
。
八
天
尤
多 
一 
倍
時
間 ■

*-  
留
駐
中
國
•
特
别
在
北
京
，
則
以
後
中
國
發

生
任
何
重
大
事
件
，
或
有
美
國
朝
野
人
士
之

宀
訪
問
，
其
行
關
之
籾
聞
片
，
至
遅
第
二
天
即 

( 
可
由
兩
星
通
訊 a
播
在
美
上
映
，
雲
高
華
因 

一
可
收
聽
看
舍
路
第
四
第
一
五
及
第
上
路
等
雷
台

，
亦
可
同
時
收
到
。 

基

辛

格

不

赴

華

或

轉

託

曼

斯

斐

此
次
研
究
對
象
將
集
中
於
太
陽
星
系
， 

因
三
推
中
廿
加
中
屋
博
士 
卽
係
一
著
名
專 

門
硏
究
太
陽
系
之
物
理
學
家- 

澳

洲

政

府

向

聯

合

國
 

抗

議

中

法

最

近

核

爆
 

(
坎
培
拉
路
透
社
電)
澳
洲
政
府
宣
佈 

着
令
駐
聯
國
大
使
羅
連
斯
麥
因
泰
，
向
聯
國 

秘
書 
華
爾
添
呈
遞
一
份
抗
議
書
，
抗
覇
中 

法
兩
國
最
近
舉
行
之
核
彈
試
爆
。

澳
洲
大
使
幷
要
求
秘
書
長
將
該
項
抗
議 

書
代
爲
抄
知
斬
國
全
體
會
員
金
考
。

該
抗
議
書
指
責
中
法
兩
國
「
罔
視
聯
合 

國
對
於
察
核
之
意
見
。

J

馬

來

無

意

頂

替

加

國
 

駐

南

越

服

務

監

察

團
 

(
吉
隆
坡
路
透
社
電)
風
來
西
亞
總
理

加

拿

大

將

要

求

中

國
 

派

遣

乒

乓

敎

練

協

助
 

(
北
京
路
透
社
電
)
據
此
次
帶
領
加
拿 

大
少
年 8
手
十
人
，
到
中
國
作
切
磋4
誼
比 

骞
之
領
隊
喬
治
佐
華
諾
夫
在▼ 
透
露
稱
••
彼 

等
將
與
中 
國
乒
乓
續
會
當
局
时
論 5
中
國
遣 

派
一
位
，級
而
招
有
經
驗
之
乒
乓
教
練
，
到

判
將 

86
日
經
由
此
間
仍
級
法
庭
宣
判
「
要
機 

一
炸
柬
違
法J

而
頒
優
之
一
項
禁
制
令
，
有
予 

一
暫
緩.執
行
一
延
至
八
月.卜
三
日
始
再
聽
審
。 

査
核
禁
制
后
曲
應
於
今
日
下
午
四
時
執 

行
，
禁
止
一
切
美
機
在
柬
瘠
續
轟
炸V 

上
訴
法
庭
係
由
三
位
法
官
取
組
成
，
判 

决
延
至
八
月
十
三
日
聽
審
，
距
美
政
府
認
諾

於
八
月
卜
五
日
停
一

天
而
已
。
現
美

加
拿
大
服
務T

季
之
可
能
性
。

査
該
加
隊
此
行
將
在
中
國
各
地
作
爲
助 

一
個
月
之
逗
留
，
各
球
員
年
紀
均
在
卜
三
豊 

十
七
微
之
間
♦
且
亦
係
中
國
於
一
九
七
一 
年 

四
月
裸
行r
兵
乓
外
交 
一
以
還
，
加
拿
大
派
. 

兵
乓
球
員
訪
華
之
第
一
次
。 

一
國
民
權
胴
関
助
理
司
法
主
任
牛
邦
曾
表
示
立 

即
禀
般
»
法
院
，
要
求
推
翻
上
訴
法
庭
，
延 

改
執
行
禁
制
令
之
判
决

水

門

大

戰

轉

移

陣

地
 

三

權

官

司

打

上

法

庭
 

(
華
盛
頓
美
析
社
電
，
有
關
「
水
門
」

加
隊
将
於
星
期 
/£
首
次
在
北
京
最
大
戶

肉
運
動
場
作
表
演
賽
，85

場
可
容
観
衆
約- 

之
新
袋
展
，
綜
報
如
後
。

萬
八
千
人
。

一
，
參
%
特
委
會
於
接
獲
匿
臣
總
統
覆

該
箱
隊Y
謂
：
加
隊
此
行
係
欲
在
中
國 
函
，
拒
將7

宮
文
件
分
錄
肯
帶
交
出
，
立
卽 

多
作
學
習
純
習
及
演
習
，/
每 
練
習
球
藝 

一
致
通
過 
進
仃
控
之
於
法
庭
，
同
時
獨
立 

全
少
一 
小
時
中
，
乃
以 

111 在
加
時
從
未
有
過 
主
控
官
考
斯
亦
接
獲
匿
臣
答
朗
拒
絕
，
彼
立 

之
經
驗
，
該
隊
除
北
京
外
，
並
訪
問
中
國
其 
卽
向
地
方
法
院
起
訴
，
法
官
西
里
加
初
步
判 

他
三
個
大
城
市 
卽
瀋
陽
，
上
海
，
及
廣
州 
令
，
着
由一8

統
派
代
表
出
庭
作
疑
，
但
相
信 

等

地

乙

書

對

地

方

法

庭

/
不
利
判
决
，
勢
必
因
不 

惠
雪
髅
鼓

|?
譜
正
式
向
中
國
兵
兵
 

服
而
最
後
須
向
最
高
法-
匸
訴
♦ 

總
會
負
責"
!

幷
要
求
，
山
華
方
遣
一
教
一 

二
，
前
白
宫
内
势
部
長
，
甲
茲
曼
昨
第 

授
前
往
加
拿
大
一
個
時
朗
，
專

心

教

練

加

筝
.
其
律
币
威
斯
遜
日"

榮
對 

丁

ll̂
^
^
J
L
r

、 

憲
法
上
規
定
行
政
特
權
展
開
舌
戰
。
威
氏
謂 

禁

制
   

I:
槽

炸

乗

法

令
 

爲
維
腫
國
家
安
全
，
總
統
有
權
爲
所
欲
爲
， 

竟

安

上

赤

去

一

延

用

延
 

埃
駁4

根
據
西
方
司
庆
精
神
，
私
家
学
地
帝 

3
 

"
王
亦
不
能
任
意
闖
人
，
參
議
員
泰
爾
芝
謂
總 

(
紐
約
美M

電
)
美
國
『
上
訴
法
訴 
統
亦
可
？

爲
國
家
女
金
而
弗
始
槍
設
人
否 

J

今
晨
徇
美
作
司
法
部
律
師
!

求
，
育

亦

。T

爲
國
家
安
全
而
開
厶
槍
殺
人
舌 

1
-
I
i
.
T
l
l
l
l
l
l
l
l
l
l
l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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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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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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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
港

空
i

柩

抵

美
 
一 
代

藝

人

長

此

歸

黃

土

十

小

龍

下

週

華

人

心

(
舍
路
特
電
)
著
名
之
美
籍
華
裔
電
視
留
影
明
星
李
小
龍
之
遺
體
棺
木
，
經
於
昨
星
期 

四 

自
香
港
由
飛
機
載
運
抵
達
舍
路
國
際
飛
機
場
。

随
礦
護
誕
靈
柩
者
有
李
小
龍
遺
孀

i»
黛
麥K
樂
，
孤
男
八
歲
之
李
國
豪
〔
英
文
名
布
蘭 

杜
)
，
孤
女
五
漂(
一
說
僅
四
歲)
之
李
香
凝(
英
文
名
香
儂
)
，
及
長
兄
李
彼
得
。 

李
小
龍
生 8
李
海
泉
夫
人
现
住
舍
路
，
此
列
尙
行
兩
兄
弟(
在
香
港
之
李
彼
得
，
及
在 

羅
省
之
李
羅
拔)
及
兩
姉
妹(
在
大
埠
之
何
夫
人
及
在
賓
州
之
陳
夫
人
：

現
李
宅
壽
備
定
期
七
月
卅
日(
星
期
一 

)
上
午
十
一
畤
，
在
此
間
「

特
法
思
」
殯 

儀
館
舉
行
佛
教
儀
式
公
祭
，
該
館
負
責
人
料 

李
小
龍
生
前
之
中
西
友
好
及
影
迷
可
能
踵
躍

英

澳

僑

眷

撤

退

完

畢
 

柬

游

三

萬

包

圍

金

邊
 

(
金
邊
実
隔
社
電)
柬
軍
部
首
席
發
言

多
加
，
認
爲
必
要
時
，
卽
通
知
警
局
屆
時
加 
入
昨
日
透
露
，
金
邊
周
圍
目
前
遭
受
約
一 
萬

派
警
察
到
場
協
助
維
持
秩
序
。

柬
游
部
隊g1

面
包
圍
中
，
隨
畤
卽
可
發
動
總

又
樹
，
李
小
龍
棺
木
將
卜
葬
舍
路
之
「

攻
，
但
由
於
美/
連
日
猛
炸
之
秸
果
，
使
柬

游
蒙
受
重
大
損
失
，
柬
軍
陣
地
已   

^
^
様
固

弱
賛
墓
園
」
。

雲

埠

人

民

法

律

學

校
 

免

費

講

授

勞

工

法

例
 

(
雲
訊
)
雲
埠
人
民
法
律
學
校?
夏
季 

免
費
法
律
課
程
，
將
於
匕
月
廿
日
，
廿
一
日 

，
八
月
一
日
•
二
日
，
一
連   

M
天
，
下
午
七 

時
至
十
時
，
假
座
書
埠
葛
都

WI 
東
街
二
二
八 

號
漁
民
會
堂
授
課
，
歡
迎
各
容
男
女
報
名
註 

册
參
加
上
課
，
有
志
就
讀
該
免
費
班
者
，
請 

撥
電
話
七
三 X
「
零
二
一
一
二
，
此
次
將
講
授 

勞
工
法
律
問
明
。

講
授
人
爲
里
詩
大
學
法
律
學
系
占
馬
堅 

教
授
，
及
一
名
勞r
部
長
盧
問
委
昌
會
委
員 

會
委
員
，
法
律
系
女
學
生
鐘
麥
依
雲
將
任
助 

-
教
，
屆
時
將
免
費
派
發
勞
工
法
律
常
識
講
義 

-
•
講
課
內
容
包
括
私
人
合
同
，
勞
工
標
準
法 

例
，
工
會
，
罷
工
，
糾
察
，
仲
裁
等
。 

卑

詩

銀

行

新

措

施
 

八

月

一

日

起

舉

行
 

(
雲
訊
)
卑
詩
銀
行
報
告
將
自
八
月
一 

日
開
始 
私
人
銀
行
存
戶
寫
支
票
小
限
制
， 

僅
每
月
收
費
用
三
元
，
爲
新
措
施
■ 

卑
詩
銀
行
新
决
定
西
方
存
戶
，
以
每
月

- 
拉
藤
昨
在
記
者
招
待
會
上
透
露
，
馬
來
西
亞 

/

曾
漫
印
尼>
査
詢
，
尸
否
可
能
頂
替
加
拿
大 

.
在
越
南
停
火
歔
察
團
服
務
，
屬
來
西
亞
已
答 

覆
表
示
碍
難
應
命
而
拒
絶
。

三
元
作
爲
各
種
銀
行
服
務
費
用
，
以
免
往
時 

不
因
銀
行
找
換
手
績
收
費
麻
煩■ 

以
前
寫
支
票
，
需
收
各
項
手
續
費
，
但 

現
時
每
月
僅
收
費
三
元 

書
寫
支
票
不
受
限 

制
，
銀
行
存
戶
戶
门
所
有
人
存
購
貝
旅
行
支 

票
，
加
拿
大
滙
票
，
及
各
種
郵
遞
滙
票
，
不 

必
收
另
外
之
手4
管
用
、
除
外
♦
私
人
貸
款 

等
，
亦
將
會
收
到
優
待
。

加

拿

大

統

計

局

報

吿
 

玉

月

失

業

供

險

減

少
 

(
奧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電)
加
自
大
統
計 

局
報
吿
稱
：
工
人
失
業
保
險
費
用
一
事
，
仍 

繼
績
爲
全
國
政
治
爭
論
之
案
件
，
今
年
五
月 

支
出
費
用
已
比
去
年
五
月
較
僞
獗
少
。 

計
一 
九
匕
二
年
五
月
支
出
失
業
保
險
費 

壹
億
八
千
六
百
萬
元
，
今
年
五
月
份
支
出- 

億
七
千
九
百
萬

ru
。

據
加
政
府
發
言
人
稱
，，死
爲
近
六
年
以 

來
，
第
二
次
五
月
份
比
較
上
年
減
低
失
業
保 

險
費
支
出
之
數
，
此
次
保
險
費
，
計
減
少
支 

出
達
白
份
之
十
一
。

(
卡
技
利
加
拿
大
社
電)
首
相
陶
杜
昨 

在
此
間
加
西
經
濟
機
會
會
議
中
宣
係
，
證
實 

他
将
於
十
月
中
旬
訪
華
。

陶
杜
謂
，
此
行
係
短
期N

訪
問
，
定
期 

十
月
八 

晚
匕
離
加
，
十
月
十
日F
午
抵
北 

京
，
十
二
日
與
總
理
周
恩
來
會
談
，
週
末
遊 

覽
名
勝
，
十
五
日
作
結
束
，
翌
日
返
國
。 

佐

产

大

旅

館

火

災

後
 

被

控

違

例

下

月

審

訊
 

(
雲
訊
)
位
在 *
埠
商
業
中
心
區
之
華 

人
產
業
、
佐
治
大
旅
館 

前
曾
發
生
火
警 

。
現
該
旅
舘
已
接
到
傳
票
，
被
控
未
能
適
當 

處
理
，
保
持
救
火
工
具
於
一
定
的
佈
置
，
定 

期
八
月
七
日
在
省
法
庭
審
訊
。

此
事
係
因
六
月
廿
五
日
。$5

旅
館
遭
囘 

祿
之
災
，
兩
住
房
焚
毀
，
消
防
人
員
謂
在
火 

災
發
生
後
一
消
房
人
員
馳
至
彼
事
施
救
，
詛 

發
覺
該
滅
火
水
嚨
膠   

<
等
工
具
，
尙
彼
緊
密 

綱
綁
在
箱
中
，
妨
碍
救
火
工
作
，
有
違
法
例

致
有
提
控
於
法
庭
。

當
時
曾
作
緊
急
疏
散
之
任
客
達
四
百
人 

起
火
原
因
未
詳
。

詩

丕

航

空

公

司

罷

工
 

飛

行

班

次

大

爲

减

少

♦

平
均
五
月
份
每
人
每
週
支：5

六
十
匕
元

♦

七
毫
•
比
較
四
月
份
之
六
卜
八
元
五
毫
，
减 

百
份
之
一
。

打

刼

華

人

離

貨

商

店

逃

保

後

返

加

受

審

訊
 

(
雲
訊
)
刼
華
人
雜
貨
商
犯
廿
七
或
育 

年
夏
路
馬
林
，
於
一
九
七
一
年
八
月
廿
六
日 

打
刼
域
多
利
街
一
三
零
二
號
布
林
柯
雜
貨
舖 

，
兩
犬
後
，
見
打
刼
保
路
華
街
東
六
二
九 

e: 

號
芬
民
雜
貨
舖
，
但
他
具
保
金
二
白
五
十
元 

後
，
却
逃
保
，
逃
往
英
國
去
~

他
爲
壹
位
耶
和
華
公
證
人
教
曾
教
徒
， 

現
因
受
良
心
貞
備
，
返
囘
雲
埠
向
警
方
自
首 

，
因
他
犯
招
逃
保
後
心
緖
不
寧
，
遂
决
定
返 

埠
受
審
。

七
月
十
九
日
審
訊
結
果
，
女
法
官
柏
史 

福
判
他
緩
刑
，
監
守
行
爲
兩
年
。

中
，
現
柬
游
重
兵
集
結
地
点
係
在
金
邊
南
巴 

基
河
一
帶
。

由
於
外
園
受
到
戰
火
威
脅
，
難
民
繼
續 

踴
至
，
會
邊
連
日
人 I I
驟
增
，
已
由
五
十
萬 

人
機
至
一
百
五
十
萬
人
。

外
國
軍
事
専
家
對
柬
軍
該
發
言
人
之
樂 

觀
，
未
敢
苟
同
，
因
對
柬
軍
作
戰
之
表
現
評 

價
甚
低
。

又
英
國
及m
洲
四
國
之
使
館
眷
屬
，
昨 

已
開
始
撤
退
，
美
機
在
址
外
五
英
里
處
轟
炸 

，
昨
日
戰
事
突
轉
沉
寂
，
束
府
總
理IS

三
曾 

赴
南
部
外
圍
前
線
慰
勞
柬
軍
。

(
雲
高
華
訊
)
詩
丕
航
空
公
司
機
械
人 

員
咋
星
期
三
舉
行
罷
工•
此
爲
卅 
一 
年
來
之 

第
一
次
。

該
國
際
機
械
人
員
工
會
會
員
一 
千
三
百 

一
人
，
在
此
間
及
其
他
橫
加
各
地
採
取
行
動
，
一 

以
支
持
其
合
約
之
要
求
。

據
公
司
方
面
表
示
，
器
充
增
薪
百
分T
 

六
。
而
工
會
方
面
則
要
求
增
薪
百
分
之
十
九 

)
點
六
，
爲
期
廿
五
個
月
。

- 

該
公
司
現
僱
用
臨
時
空
中
小
蛆
，
由
加 

拿
大
航
空
公
司
入
口
處
進
入•
以
避
糾
察
線 

。
飛
行
班
次
減
少
，
達
百
分
六
十
，
即
由
每 

星
期
四
二Q
次
減
至
一
八0
次
。

拉
薩
總
理
善
一
治
解
釋
為
來
四
亞
不
能 

在
該
監
察
團
服
務
之
原
因
：
一
、
目
前
本
身 

缺
乏
服
務
之
兵
員
。
二 
現
在
其
與
印
尼
及 

泰
國
毗
隣
邊
區
，   

fAJ
有
其
他
軍
事
上
之
任
務 

一
，
必
須
繼
績
担
當"

查
越
南
伶
火 K
 
察 
之
加
拿
大
團
員
二 

自
九
十
人
，
定
七
月
底
全
部
撤
離
南
越
，
搭 

一 
機
返
加
國
。
但
至
今
尙
無
其
他
國
家

61 
備
及 

-
願
意
頂
代
加
拿
大
而
服
務
。
日
前
曾
傳98

有 

一
駕
來
西
仆
及
法
國
兩
國
間
，
認
爲
最
有
資
格 

一
及
最
有
可
能
南
代
加
昂
大
的
國
家
。

今
馬
來
西
总 

公
開
婉
辭
服
務
，
法
國 

意
向
如
何
，
相
信 
內
卽
可
分
曉
。

查
李
小
龍
曾
於
一
九K
O
年
在
此
間
「 

愛
廸
生
工
業
眾
-
畢
業
，
後
轉
入
華
盛
頓 

州
立 
*;
學
攻
讚
，
一
九
六0
及
六
一
年
研
究 

哲
學
系
兩
年
，
旋
結
識
麥
卡
樂
夫
婦
之
千
金 

蓮
黛
，
一
九
六
四
在
舍
路
結
婚
後
，
卽
移
居 

加
州
屋
崙
•

李
小
龍
歇
上
星
期
五
在
香
港
暴
斃
，
傳 

係
血
管
爆
裂
，
但
眞
正
死
因
迄
尙
未
宣
佈
。 

昨
(
星
期 =

一
日
在
香
港
塁
行
佛
教
式
殯
喪 

禮
，
約
有
一
萬
二F
人
參
加
，
大
多
數
暴
青 

少
年
。

A

礎

「
反

認k/

談

到

認

同

編
者

(
■

、-
 

「
反
認
同
」
畢
竟
還
是
一
個
頗
爲
新
顎
的
術
語
，
所
以
連
一
位
學
貫
中 

西
而
且
從
香
港
移
民
來
加
未
久
的
朋
友
，
也
不
知
其
含
義
如
何
，
到
來
本
報 

的
編
譯
室
，
提
出
相
詢
，
欲
求
了
解
，
這
是
爸
弟
，
此
種
立
埸
反
映
北
京
當
局
已
决
定
要
循 

應
行
的
研
究
悪
度
。
古
聖
人
曾
教
人
要r

不
咨
和
平
途
徑
，
使
合
灣
露
囘 

1111
國
懐
抱
，
完
成 

恥f
問
：

一
切
的
知
識
都
是
從
「
學
」
和
强
統
 
大
業
，

51
政
策
是
避
免
骨
肉
相
殘
，
甚 

「
問
」
得
來 

『
爲
高
明
一

爲
着
要
瞭
解
「
反
訳
同
」
，
首
先
会 

台
北
方
面
爲
着
要
應
付
當
前
的
形
勢
， 

有
「
認
同
」
這
一 
同
事
。
大
槪
是
田
便
决
採
用
「
反
齧
同
」 

作
爲
宣
傳
的 

就 

匿
住
訪
華
及
在
上
海
發
表
聯
合
文
』
。
大
意
是
敢
人
認
同
胞 

必
咱
反
對
。 

了
口
灣
爲
中
國
的
領
土
，
及
解
放
台"
 

此
間
僑
社
有
所
謂
客
敵
行
動
小
起
人
物 

•
國
內
政
問
題
後
，
北
京
方
面
曾
相
安
，
欲
控
制
僑
團
也
採
取 
反
認
同
」
態
度
，

在一 
吿繼

發
表
勸
告
在
台
的
同
胞a
中
國
統
一 
而
作
品
要
把
敵
對
的
僑
脚
趕
出
全
僑
最
高
機
構
，
趕 

出
貢
獻
，
及
聲
言
「
愛
國
不
分
先
後
」•
歡
』
出
宗
親
會
，
趕
出
同
郷
會
，
這
傑
僅
剩
得
幾 

迎

17
功
，
旣
往
不
究
。
丁
視
同
仁
，
如
兄
如 ̂
 個
「
反
認
同
」
份
子
來
把
持 
可
謂
蠢
極
。

郵
寄
每
月
二
元
七
毛
五
 

每
季
八
元
二
毛
五
 

半
年
十
六
元
五
毛
 

全

年

三

十

三

元

零
售
每
份
一
毛
五

决解已波風臘燒埠華 

案控消取允官生衛市雲


